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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

2011 年度香港貧窮狀況分析 

扶貧政策建議 

 

 扶貧政策建議包括： 

i. 最低工資能有效減低貧窮，須切實確保其作用不會被通脹抵銷 

數據顯示，去年的貧窮率顯著下降，尤以青年及中年人士的減幅最為顯著。統計

亦顯示，最低收入群組的工資在去年較其他群組上升較多，相信貧窮狀況的改善

與推行最低工資有關。 

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最低工資由 28 元提升至 30 元，升幅為 7.1 %，可能不足

以彌補過去兩年的通脹，間接令最低工資的消貧作用減弱。在高通脹的時期，兩

年檢討最低工資一次亦可能影響低薪工人的生計。建議檢討最低工資金額的制度

改為一年一檢，而有關調整的金額應能抵銷通脹的影響。 

 

ii. 長者貧窮仍然嚴重，必須推行退休制度的改革 

統計顯示，長者的貧窮問題並無跟隨整體貧窮狀況的好轉而改善。獨居二老長者

住戶數目不斷增加，子女供養父母的功能將會削弱，即使基層工人的工資有所提

升，這些長者亦未必能夠受惠。 

貧窮長者的狀況難以透過經濟發展，或改善基層勞工處境的政策而改善，因此政

府必須盡快檢討現時的退休制度，確保每一位長者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。社

聯促請政府立即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展開研究及諮詢；對強積金制度作出全面檢

討；推行長者生活津貼計劃，並研究將有關津貼提高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；檢

討及改善高齡津貼和綜援制度，包括容許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可獨立申請綜援。 

 

iii. 在職貧窮住戶仍是貧窮的主要組成部份，須推行低收入補貼制度 

即使在職貧窮住戶在推行最低工資後減少，但在職貧窮仍是貧窮問題的重要因

素。統計顯示，這些住戶大多需要照顧兒童或長者，單靠提高最低工資亦未必能

完全解決他們的困境。此外，數據亦顯示高低收入住戶的貧富差距仍不斷擴大。 

建議政府推行低收入補貼制度，以協助低收入家庭，特別支援那些有工作但需要

照顧長者或兒童成員的基層家庭。 

 

iv. 分析地區的貧窮狀況，制定地區為本的消貧策略 

數據顯示不同地區的貧窮率差異很大，而即使是貧窮問題嚴重的社區，造成貧窮

的原因亦有所不同。 

建議政府分析不同地區的貧窮狀況及成因，並推行地區為本的消貧策略，積極讓

地區持分者參與制定消貧政策，從而訂出有針對性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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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制訂貧窮線、分析貧窮狀況 

本報告顯示不同政策 (如最低工資)，對解決不同社群的貧窮狀況有不同成效，

因此解決貧窮問題須透過多元的消貧政策。建議扶貧委員會必須訂立研究計劃，

細緻分析不同組群的致貧原因，以制訂相應的政策；同時應制訂貧窮線，讓社會

透過客觀及具透明度的工具，了解貧窮狀況及評估消貧政策措施的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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